
投资者保护十大经典案例 

随着法制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不断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工作也正朝向更高质量、更

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如今，资本市场 “一体两翼”的投资者保护体系日益显现出积极成效。 

  “一体”，就是指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两翼”是指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现根据公开报道，遴选出近几年来十大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5·19 中小投资者保护

宣传周”活动期间予以发布。 

  一、万福生科案 12756 名适格投资者获赔近 1.8 亿元 

  积极意义：万福生科案件的投资者利益补偿工作是国内证券市场上首个证券中介机构主

动出资先行赔付投资者损失的案例，开创了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方式的先河，探索了设立基

金主动补偿投资者的新机制。 

  二、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纠纷案 

  积极意义：本案是证券期货市场首例适用小额速调机制的调解案例。小额速调机制为纠

纷解决和投资者快速获得赔偿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调解效率，对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

投资者维权途径起到有益补充作用。 

  三、刘某等诉鲜言、匹凸匹公司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 

  积极意义：本案是典型的不正当披露虚假陈述行为侵权案件，其特点和意义在于，投服

中心首次支持中小投资者维权诉讼，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在司法救济领域的首次“破冰”，真

正发挥了证券公益机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职能。同时，本案开拓了《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全新的适用领域，积累了证券支持诉讼的基本经验。 

  四、公证提存化解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纠纷 

  积极意义：本案是资本市场纠纷调解中首次使用资金提存公证手段促成调解的案例。投

服中心基于个案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提出资金提存公证方式，对于促成双方和解起到极大

的推动作用。 

  五、投服中心针对格力电器收购银隆新能源事件公开发声 

  积极意义：2016 年 11 月 7 日，投服中心公开发表建议函的当天，格力电器董秘主动联

系投服中心，表示会积极研究、采纳建议。当晚，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司拟调减或取消

配套募集资金，同时调整定增价格。11 月 16 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终止收购银隆新能源。

11月 18日，格力电器回复了投服中心的股东建议函，对质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认真的回答。 

  六、投服中心请求确认上海海利生物公司决议无效案 

  积极意义：本案是投服中心首例股东诉讼案件，是基于投服中心上市公司股东身份发展

而来，不仅仅弥补了国内反收购条款效力司法实践的空白，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

治理水平，同时投服中心从支持诉讼中的“幕后角色”到股东诉讼的“主角”，变化的不仅

是案件中的不同身份，更是从“帮助受损害的中小投资者追索赔偿”向“保护中小股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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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促使上市公司依法完善公司治理”的拓展。本案也是投服中心行权业务与维权诉讼业

务首次结合，既丰富了行权方式，也拓展了维权诉讼的范围，通过行使法律赋予股东的合法

权利，促使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中的不合理条款，从而维护好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七、沈某等诉高鸣、上海安硕信息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 

  积极意义：安硕信息案是我国资本市场第一例误导性陈述侵权损害赔偿支持诉讼案件，

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本案提起诉讼时实施日和揭露日的确定均与法院认定不同。关于“系

统性风险认定”，本案虽得到了 70%的赔付。但公益律师认为，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并不是一

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应该由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人士或机构进行鉴定。 

  八、投服中心公开质询利欧股份天价收购微信公众号事项 

  积极意义：公开发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公开发声当天，利欧股份董秘主动联系投服中

心，表示会积极研究、充分采纳投服中心的建议。2018 年 10 月 12 日晚，利欧股份发布公

告，主动终止了此次收购事项。 

  九、投保基金促成华锐风电虚假陈述案各方达成和解 

  积极意义：这是投保基金公司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创新诉调对接模

式，多元化解纠纷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案件的成功调解，证明了调解组织通过科学计算赔付

金额，设立“共管赔偿账户”，促进达成调解的创新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复制实践的。 

  十、投服中心首次联合其他股东召开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积极意义：首先是推动了*ST 毅达公司治理正常化进程。其次，充分发挥了持股行权的

示范作用。投服中心此次行权，激发了广大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并形成了良好的示

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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